江门市村容村貌管理工作指引（试行）

	类别
	[bookmark: _GoBack]具体工作要求

	垃圾
	乱堆乱放清理。村域范围内村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无乱堆乱放，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无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村民集中居住区及周边普遍消除长期占用公共空间堆放农具、拖拉机、建筑物料等情形。

	
	村域内水体管理。村域范围内沟渠池塘溪河淤泥、漂浮物和障碍物得到定期清理。村边鱼塘水面不存在1平方米以上的垃圾、水浮莲等漂浮物，无大量死鱼等情况；水体无异味、颜色异常、水华（蓝藻）等现象。村边已发包鱼塘由承包者定期清理水面垃圾、水浮莲等漂浮物，鱼塘承包者不能向水体投放畜禽粪便污染水体；未发包的公共鱼塘由村委会或村小组定期组织保洁员清漂。

	
	村庄保洁。村庄实现常态化保洁覆盖，有稳定的保洁队伍，村域内无垃圾乱丢乱扔情形，村口、村场、塘坦、晒谷场、垃圾收集点及公厕周边、村域内绿化地等重点区域无随意乱堆乱倒的垃圾。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维持稳定的垃圾转运队伍，规范设置垃圾收集点、取缔露天垃圾收集池、禁止露天焚烧垃圾。尽量不在水边摆放垃圾桶，防止垃圾飘落水体。自然村垃圾收集点三面有挡板、有遮雨棚，收集设施完好、功能正常，垃圾车兜、大垃圾收集桶等收集转运设施无破损、无渗漏，转运过程中无垃圾洒漏隐患。收集点垃圾清运及时、没有“爆桶”现象。

	
	建筑垃圾治理。发挥视频监控作用，及时发现偷倒城镇建筑垃圾、淤泥、装修垃圾等违规行为，村庄周边农田无随意倾倒、堆放建筑垃圾的情形，发现后及时督促责任主体进行清理。

	污水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因地制宜选择生活污水治理模式【纳厂、建设设施、资源化利用（自然生态消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有明确的运维单位，设施正常运行（比如：可以查看设备指示灯是否亮、排水口是否有排水痕迹等），村民集中居住区及周边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

	
	黑臭水体整治。村域范围内不存在未纳入监管清单的农村黑臭水体，纳入监管清单的已完成治理并落实长效管护措施。建议村委会每周组织村干部、网格员、村级河长开展村域水污染问题排查1次。

	厕所
	户厕管护。农户自行做好户厕管护，确保化粪池无渗漏、无溢流等情形。建议将户厕规范化建设纳入农村住宅建设管理内容，由村委会督促村民在新建农房时规范建设配置合格三格式化粪池的户厕，从源头减少问题厕所的产生。

	
	公厕管护。按需建设标准化公厕并落实日常管护，由村庄保洁员或公厕管理员负责保洁。厕所通水通电、不得锁门不开放；厕屋内部地面无积水、无污垢，大小便池无“陈年”污垢，公厕墙体、地面、厕具、厕门、水龙头等无损坏，洗水盆排水管无渗漏、无缺失，内外墙体、天花批荡（瓷砖）无脱落；化粪池池体无渗漏、盖板完整无缺口；公厕周边垃圾、杂物定期清理。建议村委会组织村干部或网格员每周排查本村公厕1次，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三线”
	农村电力线、通信线和广播电视线整治。村域范围内电力线、通信线和广播电视线等管线规整规范，无私拉乱接、线缆下垂隐患、“空中蜘蛛网”等情形。村庄周边农田线缆规整，无影响机械化耕作的杂乱缆杆。

	风貌提升
	农村住宅建设管理。落实《江门市农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推广使用江门市农房设计通用图集（第一、二版），强化农房全过程管控，落实建房图集和农房带图审批制度，新建农房管理全面落实村庄规划、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审批结果、投诉举报方式公开，做到申请审查到场、批准后丈量批放到场、住宅建成后核查到场，村域范围内无新增违法建筑、无新增削坡建房、无新增赤膊房、无占用公共空间建筑等影响村容村貌的情形，新建农房与村庄整体风貌协调。

	
	农村住宅外立面装饰美化。组织发动群众自行开展房屋外立面装饰美化，新建房屋无外墙未装修的情形，对村域范围内临路、临街、临村面特别是临主要交通要道、旅游景区周边等人流、车流较多的已建房屋因地制宜通过喷外墙漆、喷真石漆、粉刷、绘画、绘腰线、灰雕、墙体清洗打磨修复、“平改坡”、“光伏+建筑”等不同方式美化房屋外立面，不得搞“刷白墙”等形象工程，房屋风貌整体提升要体现侨乡特色。

	
	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强村面、村头、巷尾、临路、临街等重点区域农房安全隐患排查，普遍消除残垣断壁现象，无危房、无违建、无危墙。由村委会督促农村房屋权属人消除安全隐患。

	
	自然资源保护。村庄的山体、森林、湿地、水体、植被、农田、沿海滩涂等自然资源得到保护和修复，村庄周边无大面积未绿化的裸露地块，无大面积未复耕、复种、复绿的农田。

	
	田园管理。村周边具备复耕复种条件的撂荒耕地落实复耕复种，耕地无杂草丛生、荒废凋零等与村容村貌格格不入的情形，无废弃、破败农用看护房。

	绿化美化
	村庄绿化管护。因地制宜开展村庄绿化，坚持适地适树，兼顾经济效益和景观效益，村域内可绿化用地因地制宜应绿尽绿，无较大面积裸露地块，已种植的苗木得到有效管护，树木支撑到位、无病虫害、无大面积枯枝败叶、无被其他有害生物（如：薇甘菊）覆盖等现象。

	
	古树名木保护。镇村边的古树名木、珍贵植物得到有效保护，古树周边地面无过度硬底化、水泥树池规格过小限制树木生长，树木无病虫害、无大面积枯枝败叶等情形发生。

	公共
设施
	村入口建设。高速公路、国省道、县道、乡道与进村主干道衔接区域（村入口）路面衔接顺滑、无颠簸，路面无大面积坑洼、破损等情形，安全防护设施完备、交通标志清晰。喇叭型路口（道路的交叉口）设计合理、视线良好、交通标志清晰，根据需要设置斑马线、人行道等。

	
	文体设施管护。由村委会或村小组落实农村文体设施管护责任，确保设施功能完备、无安全隐患。

	
	村内道路管护。因地制宜采取水泥、沥青或鹅卵石、板石等乡土建材进行硬底化建设，危险路口按规范配置减速带、凹镜、护栏、标志等安全防护措施。

	
	公共区域照明。村域内主干道、村头巷尾、公共活动场所、公厕等重点区域因地制宜按照LED路灯、太阳能路灯并加强日常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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